


106學年度招生系所：財務金融學系、財經法律學系、企業管理學系

本校為打造國內最堅強的教學研究團隊，禮聘專業師資，同時網羅優質產學夥伴中國信託旗下高階經理主管，透過產學合作
提供媲美國際頂校的師資群，並藉由與國際標竿名校合作，來開設國際化的專業課程，期為國內金融界培養深具國際競爭力
之金融人才。

名師教學

國際學習
一、移地學習
　　為促進學生的國際視野與接軌國際金融圈，本效期盼冀與中國信託、海外大學院校的合作，爭取海外學習機會、
　　福利與資源，全面提升專業進修、外語能力及體驗海外學術文化。
二、國際交流
　　為鼓勵師生邁向國際化，提升國際視野，本校積極與海外學府交流合作，推動國際師資蒞校授課，營造國際化校園。

產學合作
一、暑期海外見習
　　內容：產學合作夥伴提供學生至海外分支機構實地見習機會，並體驗當地生活及文化。
　　(除入學時有特別規定者，學生須自行負擔生活、住宿及交通費)
二、暑期國內企業實習
　　內容：國際產學合作夥伴透過面試甄選機制，提供學生國內有薪實習機會。(學生須自行負擔生活、住宿及交通費)

績優生保障就業
本校學生在校就學期間除了學業成績須符合標準外，畢業前需取得9張指定全金融證照，並達成TOEIC 750分以上標準，由
學校推薦給產學合作夥伴，保障就業。

希望助學金 – 助弱

一、學測、指考或統測中任二科目成績達均標以上，且高中三年操行成績均達80分以上(或獎勵紀錄優異)，同時需符合捐助
　　者所訂「青年自立」條件之一者。
二、青年自立：
　　1.符合下列任一身分者(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)：
　　　(1)低(中低)收入戶學生、 (2)身心障礙學生、(3)原住民學生、(4)特殊境遇家庭子女。
　　2.或由社會局、教育局、立案慈善機構、高中校長或輔導主任認定並由機構或學校出具證明書(含推薦家境清寒理由及
　　   學校關防或機關大小章)，並經本校訪視認定核可者。
三、錄取後，減免第一學年之全額學雜費、住宿費及膳食費(本校將輔導學生申請教育部提供之減免學雜費相關補助，對於
        已獲政府補助之學雜費減免部分，不重複補助。)應參與本校規劃之公益服務暨團體課程。
四、錄取後，參與本校指定校內服務學習活動，提供每月五千元助學金(寒、暑假除外)，及周五至周日(包含國定假日)發放
　　每日200元餐費代金(寒、暑假除外)。

菁英獎學金 – 扶優
一、錄取後，減免第一學年之全額學雜費、住宿費及膳食費：
　　新生於大學入學學測達68級分以上且符合錄取臺政大資格任一科系者，或成績錄取台大、政大商管學院任一科系入學
　　標準(須提供錄取證明)經學校審核通過者。
二、錄取後，減免第一學年之全額學雜費：
　　新生於大學入學學測、統一入學測驗或指定科目考試成績中，國文、英文及數學任兩科目成績達前標以上，且總排名
　　為全國前百分之四十者。
三、入學後，擇優補助至海外知名大學，或海外金融實務基地學習。選拔條件及名額以當年度公告為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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